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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美
國商會前主席詹康信在深灣徑開設的
防 空 洞 酒 窖 Crown Wine Cellars
Ltd，被指非法出售及扣押一名女客
戶逾700支存酒，遭入稟阻止扣押及
出售該批藏酒，以及賠償損失，案件
昨日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酒窖一方
辯稱因該批存酒的擁有權存疑，亦曾
多次嘗試聯絡對方不果。法庭認為涉
案存酒的擁有權沒有爭議，最終判女
客戶勝訴，而有關賠償金額則待日後
評定。
原告人黃周凱詩（譯音，洋名Elsie），

昨 指 被 告 Crown Wine
Cellars Ltd沒有合理的抗辯理由，要求
法庭循簡易程序判對方敗訴。聆案官指
涉案存酒的擁有權沒有爭議，被告缺乏
理據進行抗辯，故判原告一方勝訴，又
指被告若對洋酒的擁有權存疑，大可就
該擁有權提出法律訴訟。
被告一方表示，對該批存酒的擁有
權存疑，原告人丈夫於2004年把洋酒
存進酒窖，翌年將客戶戶口轉至原告
名下，惟他於2006年破產，需由信託
公司接管財產。酒窖及後多次透過電
郵聯絡周，要求周支付存酒費用，惟
周沒有回覆，直至2013年被告通知周
已將她的洋酒出售，周才出現索償。
被告一方表示，早前已將售剩的洋酒
以及出售洋酒後的得益交還原告。
原告一方指願意支付較早時的存酒

費用，但案件主要針對被告是否有權
扣押屬於原告人的洋酒，而其夫的信託公司根
本無權挑戰洋酒的擁有權，被告指希望弄清楚
洋酒擁有權的說法並不可取。

739支已售 50多支扣押
據早前的入稟狀指，該批存酒的其中739支

已出售，另外3支被拍賣行以試飲樣本的形式
處置，餘下的50餘支則被扣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署理高
級監督疑知法犯法，涉嫌聯同高級關員安排內
地女子來港與港男假結婚，令她能以探望港男
為由在港逗留。3人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再提
訊，繼續否認兩項串謀詐騙罪，案件押後至8
月18日做審前覆核，3名被告均獲准保釋候
訊。
被告海關署理高級監督李漢華（53歲）涉嫌

聯同署理總關員林銳強（46歲），於前年1月
至11月期間，串謀詐騙本港入境處職員，使於
前年3月4日與港男廖健明假結婚的內地女子童
曉紅（32歲），以來港探親為由，進入及逗留
本港。
涉案3人被控兩項串謀詐騙罪，昨在粉嶺裁判
法院提堂時均否認控罪，獲准保釋候訊。控方在
庭上透露，案件共有15名證人，預計審期5天。

何來違例踩車甩身
律政司申終訴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運分子何來

因涉沒遵從單車徑標誌指示下車推行，去年被裁
定罪成及罰款500元，高等法院今年認為標誌圖
案含糊，令人領略相反意思，判她上訴得直，擱
置判罰。律政司昨申請到特區終審法院提出上
訴，指運輸署有很多不同路標，若所有均被指意
思含糊，便需花大筆公帑修正，牽涉重大公眾利
益，又指標誌不清晰的說法會令道路使用者有藉
口不遵守交通規則。高院法官指本案只涉及一個
特定路標，重點是路標是否能被人理解，問題不
應在道路使用者，故拒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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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坐壆阻清「佔」罰款三千
官：行使自由權利須守法 念被捕無反抗輕判

內褲運毒 兩港生澳門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澳門司警在24小時

內接連破獲兩宗涉及香港青年到澳門販毒的案件，拘捕兩名分
別14歲及15歲的學生，和1名19歲青年。3人涉嫌受聘於香港
販毒集團偷運可卡因到澳門出售。澳門警方稱，近兩個月已偵
破四五宗同類案件。
司警早前接獲情報指，有香港販毒集團利用青少年運毒

到澳門，9日晚在外港碼頭發現兩名少年，並在他們的內
褲搜出合共約44克俗稱K仔的氯胺酮，黑市價約4萬澳
門元。當時兩人正準備將毒品交給接頭人，司警在行動中
無發現接頭人蹤影。
據悉，兩人在散貨後就要迅速返港，分別收取8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報酬。其中14歲少年涉嫌由去年下半年至今，
20多次運毒到澳門，每次收取2,000港元報酬，賺取超過4萬
元。

日薪千元受聘 港青認已交易兩次
昨日凌晨，司警在新口岸一間賓館拘捕另一名19歲青年，
在其身上搜出11.78克可卡因。經初步調查，有人供認以日薪
1,100港元，為販毒集團偷運毒品到澳門，然後按指示交收，
並已最少成功交易兩次。

北上血拚母獨留5歲女簽守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江西移居來港的新
來港婦人，因年僅5歲女兒不願隨她返內地購物，竟狠
心將女兒獨留在落馬洲新田一公園內，附近居民發現女
童雙腳受傷，又遭獨留在公園，於是報警。警方當晚在
附近尋獲女童父親，而消失近3小時及購物完畢的婦
人，始姍姍來遲接回女兒。
38歲被告易小紅，早前被控一項虐兒罪，案件昨在粉
嶺法院提訊時，獲控方撤銷控罪，改以簽保守行為方式
處理。裁判官以普通話告誡她要愛護子女，否則或帶來
意外及悲劇，最後准她以1,000元自簽守行為12個月。

此外，與丈夫分居的23歲年輕母親蔡梓頎，今年3月
被發現將6歲兒子獨留家中，她昨承認一項虐兒罪，在
荃灣法院被判感化30個月，以及需依循感化官指示參
加改善婚姻及育兒課程。
案情指本年3月21日，鄰居發現6歲男童遭獨留家中
於是報警，警方到場發現男童身上有傷痕，將他送院檢
查。被告兩天後自首，警誡下稱當晚需將幼女送往夫
家，故沒有叫醒熟睡中兒子。男童於錄影會面中表示母
親非首次將他獨留在家，身上傷痕只是自己從沙發跳下
時造成。

床褥裹屍兇案 死者男友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藉「免遣返聲請」（前
稱酷刑聲請）持「行街紙」留港8年的37歲印尼籍女子
Wiji，本周一（8日）在旺角長沙街被發現遭人以床褥捲
屍，由於驗屍報告顯示女死者頭部曾被硬物撞擊及有多條
肋骨折斷，警方將案改列兇殺，並通緝與女死者有親密關
係的巴基斯坦裔男友，昨日終在屯門咖啡灣將疑兇拘捕，
而協助疑兇逃亡的一名非華裔男子亦同時被捕。
其中30歲亦持「行街紙」的被捕巴基斯坦裔男子為Wiji的
密友，涉嫌謀殺；而21歲非華裔男子因協助疑兇逃亡，則涉
嫌協助罪犯，兩人同被扣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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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員去年調查一宗普通襲
擊案時，被指包庇歌手龍小菌
的經理人邵耀華（藝名邵子
風），誘使和指示案中疑犯隱
瞞左眼被邵襲擊所傷。警員昨
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否認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罪，並表明會申
請政府律師，主任裁判官羅德
泉將案押後至8月5日再訊，被
告獲准以1萬元保釋，其間不准
干擾和接觸證人。
控罪指，42 歲被告警員梁

永康去年 12 月 4日於深水埗
警署內，不當地干擾一宗涉
及邵耀華和歌手林柏迪的普
通襲擊案，並作出意圖妨礙
的行為。梁被指誘使涉施襲

的葉永輝撤回並隱瞞他在事
件中被邵耀華襲擊眼部，梁
另涉指示葉在其供詞中謊稱
記不起左眼受傷原因。
梁昨日沒有律師代表，他表

明會向公務員福利部門申請政
府律師。控方指，案件將有8名
證人，包括4名警員和兩名市
民。
早前有報道指邵耀華在去年

11月17日陪同友人回深水埗寓
所時，在褔華街被兩名無業漢
劉富興和葉永輝襲擊，3人最終
同被警方拘捕，其後邵耀華獲
警方安排轉為證人。而劉和葉
的普通襲擊案則於6月17日提
堂，並定出審期，兩人以現金
5,000元保釋，不准離港。

警搗騙車黨拘4漢 尋回3失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騙徒利用銀行兌現支
票的「真空期」，上月開始以空頭支票在二手車網站頻
頻犯案，成功騙得車主交車後，速在支票「彈票」前低
價轉售圖利。警方早前接獲3名車主報案後，先後在旺
角、灣仔及荃灣拘捕4名騙徒，並尋回3輛被騙走私家
車，涉款近100萬元，其中一名車主接獲警方通知始知
「中招」。今次是不足一個月內，警方破獲的第二宗同
類案件。
被捕4人分別姓吳（23歲）、姓陳（45歲）、姓高

（27歲）及姓文（37歲），同涉「串謀行騙」被扣查。

拍片展示入賬 引賣家中招
港島警區重案組總督察林紹華表示，案中3名車主均

是在二手車網站放售車輛後，即有人表示感興趣，並透
過支票將款項存入提供的銀行賬戶內，更會向車主提供
存款記錄的影像，令賣家誤信確已付款，將車匙及所須
文件交予「買家」，詎料之後卻發現支票未能兌現。林
稱騙徒主要狩獵車價介乎28萬至40萬的房車及七人車，
案中一度被騙去的3輛私家車，合共價值約96萬元。
上月警方亦破獲一宗同類騙案，29歲無業漢假扮買
家在網上二手車交易平台，以空頭支票入數騙去3名車
主3輛共值78萬元的二手車，並迅速以低於市價轉售圖
利，終被警方拘捕。
警方呼籲二手車買賣雙方均要留神，應向有信譽的車

行，相熟汽車經紀及朋友進行交易，賣家在確定買家已
付妥款前，切勿輕易將車輛及個人資料交給買家。另一
方面，買家如發現有車輛以大幅低於市價放售，又或者
車輛登記文件顯示短時間內曾易手，亦應加倍留意，一
旦發現有可疑，應即時停止交易並與警方聯絡。

■警方在行動中起回被騙失車。

■警方在凹頭地盤外講述如何瓦解黑幫壟
斷飯盒生意。

涉超市高買 歌手龍小菌被拘

壟斷地盤賣飯盒 黑幫6人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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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愛港力」成員吳國仁（42
歲）於去年5月6日，被指用粗
口指罵一名參與「佔中」商討日
的男子，並向其面部潑水，被控
一項普通襲擊罪，昨日在屯門裁
判法院獲控方撤控，改以簽保守
行為方式處理。裁判官判吳以
3,000元簽保，以及守行為12個
月。
案發當天，有「佔中」行動成

員於元朗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舉辦第三次「佔中」商討日，校
門外約有15名「愛港力」成員
聚集抗議，「商討日」參與者其
後從側門離開時，一名參與者被
吳隔着鐵絲網以粗口指罵，更遭
淋水，吳事後被警方拘捕。

的士司機被控阻差辦公案，裁判官昨日在判刑時強
調，每個香港人都有言論自由和示威權利，但行使

時必須守法。他明白55歲被告楊德華表達一些想法時有
強烈信念，無不良動機，被捕時亦沒有反抗，考慮到本
案情節較輕，及被告的健康狀況和經濟能力，認為刑事
記錄本身已經是教訓，最終輕判罰款3,000元。

不滿感化報告評「硬頸」
楊德華在東區裁判法院聽取判決後在庭外稱，自己

早已告訴19歲的女兒要有心理準備，父親可能會被判
監。他感謝裁判官輕判處理，但質疑感化官撰寫報告
時主觀，且多處出錯，稱會考慮上訴及投訴該名感化
官。
楊在庭上稱，感化官曾叫他「睇開啲、需要改

進」，但當他追問有什麼需要改進時，感化官表示只
是「循例問」，其後在報告中指他「硬頸」。

「佔旺」搭棚工拒捕不成立
在去年10月19日非法「佔旺」期間，25歲搭棚工

人蔡浩民因袋內有搭棚工具被捕，至本年4月被改控
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蔡昨日否認控罪，因警員
證人口供前後有矛盾，被判罪名不成立。
案情指，當日警方在惠豐中心外彌敦道南行布下

防線，凌晨時分大批示威者不停叫囂，蔡撞向警員
李嘉豪，李發出警告但蔡沒有理會，李即時制服
蔡。
警員李嘉豪昨日供稱，被蔡撞到盾牌後與一班警員

一起制服蔡。但另一警員鄧少心指只有他一人制服
蔡，替蔡綁上索帶後，才有其他警員協助，亦不記得
李是否其中一人。蔡質疑李為何會肯定當日衝向防線
的是他，並指當日將他拘捕的不是李。李則指因蔡當
日只戴有口罩及視線沒有離開過他。因兩名警員口供
存疑，裁判官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蔡浩民昨日在庭外指，因當日支持非法「佔領」前

要上班，所以身上帶有搭棚工具。當日被捕後警方指
他藏有攻擊性武器，他也打算認罪。但本年4月，警
方突然致電他，表示會改控其拒捕。蔡指自己沒有衝
擊警方防線，因感覺「被屈」而不能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的士司機楊德

華在金鐘非法「佔領」

區清場期間，坐在添美

道石壆上拒絕離開，並

對警方稱：「拉我啦！」

他早前被裁定阻差辦公罪

成。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

昨日在聽取感化報告後，

判楊德華罰款3,000元。

裁判官在宣判時強調，每

個香港人都有言論自由和

示威權利，但行使時必須

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針對黑幫
企圖壟斷地盤賣飯盒的活動，警方新界北
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經深入調查蒐
證，昨日展開代號「遷核」行動，突擊搜
查新界多個目標地點，共拘捕4男2女黑人
物，相信已成功破獲兩個活躍新界北，意
圖以黑勢力壟斷大型地盤賣飯盒生意的黑
幫組織，在其中一個位於元朗凹頭的大型
地盤外，探員當場檢獲約100個飯盒及飲
料等證物。
被捕4男2女年齡27歲至60歲，同有黑社

會背景，相信分屬兩個活躍新界北區的黑幫
成員，他們涉嫌以黑勢力壟斷地盤飯盒生
意，自行買入飯盒在午膳時間運到地盤擺
賣，當遇其他人前來賣飯盒時，會出言恐嚇

驅逐。6人同涉「以三合會名義行事」及
「刑事恐嚇」等罪名被扣查。

新北頻動土 黑幫視肥肉
其中警方檢獲百個飯盒及飲料的地盤位

於元朗凹頭友善街，屬房署轄下。新界北
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總督察陳江明表示，
由於未來兩年新界北區包括屯門、上水及
元朗等將大興土木，陸續有大型屋邨及屋
苑動工，在地盤擺賣飯盒及飲品的生意，
被黑幫視為一塊大肥肉，並意圖壟斷成為
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針對有關活動愈趨嚴重，警方在4月開始

部署代號「遷核」行動，透過情報主導搜集
資料分析，打擊黑幫收入來源，其間鎖定多

個目標地盤。昨日上午，警方認為時機成
熟，突擊搜查新界多個目標地點，包括凹頭
友善街大型地盤對開，結果在屯門及元朗共
拘捕6名男女，並檢獲約100個飯盒、一批
飲料及小量現金等。
陳江明續稱，估計檢獲的飯盒都是來
自持牌工場，被捕人士有負責運送、擺
賣及把風的角色，每個飯盒連飲品售價
由20多元至30多元不等，惟當中利潤若
干仍待調查。
有在友善街地盤開工的工人表示，他們

很少光顧在地盤外無牌擺賣的飯盒檔，由
於覺得難食，故午飯多會叫外賣，又或結
伴到元朗市中心進食，另亦有人會帶飯開
工，一來慳錢，二來又可爭取時間休息。

■被告楊德華被判罰款3,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任中學教師、現職歌手的
龍小菌（26歲），昨晚6時33分在鰂魚涌康怡廣場的AEON
（前稱吉之島）超級巿場，涉嫌未有付款取走上址5包總值
約120元的食物，被51歲姓張保安員截獲報警查辦。警員到
場初步調查後，以涉嫌店舖盜竊罪將她拘捕，交由東區警區
刑事調查第三隊跟進。
龍小菌的經理人邵子風昨晚回應傳媒查詢時證實事件，指

龍小菌現正於柴灣警署落口供。

經理人稱龍近日身體不適
邵並謂，據他所知，龍小菌近日身體不適，事前曾外出打

拳，其後返家換衫後到AEON超巿購物，當時她把生果蔬菜放
入自備的環保袋內，離開時遭保安截停才醒起要付款，當她擬
付款時，店方則稱要報警，故龍小菌其後被帶返柴灣警署。
現年26歲龍小菌，原名蔡小茵，出道前由於愛以蒙面表

演，其神秘身分反而引來傳媒採訪及報道。她於2012年8
月15日簽約由吳君如胞弟吳君祥與女友江美儀新成立的黃
金時代娛樂公司。

■ 龍 小 菌
（右）一幀
與 夏 蕙 姨
（左）的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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